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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14日、1月15日、1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
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已于2026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业绩
预盈公告》，该业绩预告所列示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晶圆级先进封装制造项目尚处于打样验证阶段，先进封装业务进展未来可能不及预期，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投资者持续关注AI投资的持续性、存储行业周期变化，目前存储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请广大投资者秉持价值投资理念，正确认识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充
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1月14日、1月15日、1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3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存储市场价格逐步上涨，公司2025年第四

季度业绩改善明显（未经审计），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延续向好态势。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8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境

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
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披露的《关于
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递交H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
批准、核准或备案，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公司内部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
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市场对存储超级周期广泛关注，目前存储市场确实存在供需紧张和价格上涨的情

况。另外，公司积极布局先进封装业务，项目目前稳步推进。除此以外，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公司晶圆级先进封装制造项目尚处于打样验证阶
段，先进封装业务进展未来可能不及预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请投资者持续关注AI投
资的持续性、存储行业周期变化，目前存储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
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二）公司已于 2026年 1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业
绩预盈公告》，该业绩预告所列示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晶圆级先进封装制造项目尚处于打样验证阶段，先进封装业务进展未来可能不及预期，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请投资者持续关注AI投资的持续性、存储行业周期变化，目前存储价格处于历史高位，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请广大投资者秉持价值投资理念，正确认识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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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广东泰来封测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芯成汉奇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0,000万元

1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合同总金额

130,000万元
（含本次 10,000万元续

期）

90,000万元
（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是

是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600,000.00
248.77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

展需要，公司拟为其提供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其中全资子公司广东泰来封测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来科技”）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
亿元，期限24个月。其中1亿元为原有授信额度续期，新增授信额度1亿元，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该笔原有担保事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披露的《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控股子公司广东芯成汉奇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成汉
奇”）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亿元，期限24个月，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亿元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泰来科技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1亿元，期限 36个
月。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泰来科技向该行申请
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1亿元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2025年12月24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子公司提供不
超过6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担保期限为自股东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本次担保在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广东泰来封测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股100%
何瀚

91441300MA4W3JBE6P
2016年12月21日

惠州市仲恺区陈江街道侨飞路25号

49,3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
片及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

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260,107.12
213,100.69
47,006.43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239,420.60
188,177.30
51,243.30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人

广东芯成汉奇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70%，海南芯成汉奇一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30%；

何瀚

91441900MACXHJEL48
2023年9月13日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兴业路6号

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主营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晶圆级先进封测制造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142,569.51
137,626.34
4,943.17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37,915.55
30,451.81
7,463.7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1、授信人（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2、申请人（债务人）：广东泰来封测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芯成汉奇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3、保证人（受信人）：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担保最高债权额：泰来科技人民币2亿元整；芯成汉奇人民币1亿元整6、保证担保范围：泰来科技、芯成汉奇在每一具体业务合同下和《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

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7、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2、债务人：广东泰来封测科技有限公司3、保证人：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5、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1亿元整
6、保证担保范围：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

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以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
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均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
定。

7、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
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泰来科技、芯成汉奇提供担保，是为满足泰来科技、芯成汉奇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上述

担保有利于增强泰来科技、芯成汉奇融资能力，为其提供相应资金支持，有利于其日常经营稳定，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均大于70%，公司对泰来科技、芯成汉奇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有充分的
控制权，能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违约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对
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故泰来科技、芯成汉奇未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范围内，无需

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0亿元（2026年度担保预计总额），均为

公司为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
例为248.77%。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合同总金额为27亿元（含本次担保），担保合同总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11.95%。公司无逾期和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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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会”）于2026年01月16日14:50召开，会议召开具体情况如下：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1月16日（星期五）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1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1月 16日 09:15—09:25，0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1月 16日 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3、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公司办公楼506会议室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俊翰先生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2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33,431,96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61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 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18,005,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519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5,426,4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6%。

本次股东会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2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5,448,9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90%。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邀请的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金尚舆律
师、邓雯月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理人审议通过决议如下：1、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1.01选举刘佳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刘佳莉女士获得有效选举票数为129,929,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52%。其

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选举票数 11,946,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300%。
选举结果：刘佳莉女士获选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2选举黎健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黎健森先生获得有效选举票数为129,931,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63%。其

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选举票数 11,948,0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390%。
选举结果：黎健森先生获选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3选举周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周萍女士获得有效选举票数为 129,926,6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730%。其

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选举票数 11,943,6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105%。
选举结果：周萍女士获选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4选举孙钰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孙钰杰先生获得有效选举票数为129,987,2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84%。其

中，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选举票数 12,004,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029%。
选举结果：孙钰杰先生获选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645,5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162%；反对366,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3%；弃权10,420,3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54,27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9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662,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0.1806%；反对 36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91%；弃权 10,420,373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54,2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5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金尚舆律师、邓雯月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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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董事长变更、选举副董事长、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以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01月16日召开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补选董事情况
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选举刘佳莉女士、黎健森先生、周萍女士、孙钰

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董事长变更相关情况
（一）董事长辞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01月16日股东会结束后收到朱俊翰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

治理安排，朱俊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朱俊翰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在公司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以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在子公司所任的其他职务（详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俊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4,665,600股，应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以及《关于转让方朱堂福与受让方安徽江东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及保证人熊敏、朱俊翰之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管理所持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朱俊翰先生在任职董事长期间的辛勤付出以及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情况
根据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朱堂福先生、熊敏女士、朱俊翰先生于2025年07月09日

签订的《关于转让方朱堂福与受让方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保证人熊敏、朱俊翰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为推进落实股份交割后的公司治理安排，保证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刘佳莉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情况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为推进落实股份交割后的公司治理安排，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朱俊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一）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刘佳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作为公司董事长担任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刘佳莉女士、朱俊翰先生、杜柳青女士组成，董事长
刘佳莉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二）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01月16日收到杜柳青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治理安排，杜柳

青女士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继续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周萍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陈耿先生、袁林女士、周萍女士组成，陈耿先生担任
主任委员。

五、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聘任副总经理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廖文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聘任财务总监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以及《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经公司总经

理提名，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黎健森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六、备查文件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资料。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1月16日

附件：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副董事长、补选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1、刘佳莉，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 0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现任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董事长以及本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马鞍山市高质量发展产业基金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区渠道经理、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发展副经理、经理。

截至目前，刘佳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担任上述职务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佳莉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朱俊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年 10月出生，大学学历。现任本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以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深圳市台冠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马鞍山蓝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帝瀚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重庆蓝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宣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台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重庆蓝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坚柔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曾担任重庆蓝速卡丁车
俱乐部有限公司、重庆黛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艾凯机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重庆帝瀚
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重庆蓝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及重庆台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普罗旺斯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长。朱俊翰先生兼任重庆市璧山区
人大代表，重庆市璧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重庆市工商联合会、重庆市总商会、青年委员
会委员，重庆市璧山区科技装备业商会副会长，重庆市渝联青年企业家商会副会长等；曾获得“2019年
度渝商”、“中国齿轮传动产业优秀行业工作者”、“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企业家”、“重庆市优秀民营
企业家”等荣誉称号，其参与“高速干切滚齿关键技术、工艺装备及自动生产线”项目研发被评为“科技
进步一等奖”。

朱俊翰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74,66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5%，其父亲朱堂福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8,877,3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母亲熊敏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朱俊翰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朱俊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黎健森，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会计
师，非执业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审师。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马鞍山跃马交通投资有限公
司、安徽江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荣马置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江拓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曾任安徽江东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安徽江东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马鞍山江东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法务审计部总经理、法务审计部副经理、财务部副经理等职
务。

截至目前，黎健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担任上述职务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黎健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周萍，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现
任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融资部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曾任安徽江东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安徽江东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截至目前，周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担任上述职务外，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周萍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5、孙钰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 0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社会科学硕
士。现任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部经理，本公司董事，同时兼任安徽欣创
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菲利特过滤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市万知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安徽江东产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安徽江控创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
鞍山市江东诗航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委会委员。曾任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经理。

截至目前，孙钰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担任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及投
资部经理、安徽江东产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马鞍山市江东诗航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投委会委员外，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孙钰
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6、廖文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触控显示事业部CEO、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宣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惠州市
坚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本公司董事、深圳东京益商光学厂工厂长、TPK集团线地RD部负责
人、新乡市天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鸿晶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廖文军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廖文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3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1月16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选举刘佳莉女士、黎健森先生、周萍女士、孙钰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股东会结束后，
朱俊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杜柳青女士申请辞
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经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提
议，公司于当日通知并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按照《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豁免通知时限要求，会议召集人已作出说明。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经公司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刘佳莉女士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
全体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朱堂福先生、熊敏女士、朱俊翰先生于2025年07月09日

签订的《关于转让方朱堂福与受让方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保证人熊敏、朱俊翰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为推进落实股份交割后的公司治理安排，保证公司董事会的
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刘佳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为推进落实股份交割后的公司治理安排，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朱俊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刘佳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作为公司董事长担任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周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廖文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以及《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经公司总经

理提名，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黎健森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01月17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补选董事、董事长变更、选举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以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七、备查文件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6-0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1月16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6年 1月 16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6日9:15-15:00。

2．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61号金融城2号T2栋长安汽车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会主持人：董事长朱华荣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368,130,52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60%。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37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254,419,28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51.429%。其中出席现场股东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650,127,0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44.124%；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
股东共5,36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604,292,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7.305%。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3,711,24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B股股份总数的6.927%。其中出席现场股东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数76,030,5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4.631%；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共8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7,680,6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2.295%。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提案编
码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5.00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方案的

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
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
方式

定价基准日和定
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金额及
用途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前公司滚存
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决
议的有效期限

关于《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股)

4,180,851,433

1,092,179,439

1,091,822,718

/

1,092,812,057

1,093,002,657

1,092,861,357

1,092,569,057

1,093,073,953

1,093,318,934

1,093,695,617

1,093,889,883

1,093,492,333

1,092,991,384

1,093,098,977

比例（%）

95.713

93.007

92.977

/

93.061

93.077

93.065

93.041

93.084

93.104

93.137

93.153

93.119

93.077

93.086

反对

票数(股)

185,650,749

80,555,313

80,897,424

/

80,148,585

80,062,805

80,203,481

80,471,605

79,525,805

79,479,728

78,968,545

78,686,275

79,265,281

79,399,216

79,961,405

比 例
（%）

4.250

6.860

6.889

/

6.825

6.818

6.830

6.853

6.772

6.768

6.725

6.701

6.750

6.761

6.809

弃权

票数(股)

1,628,344

1,558,476

1,573,086

/

1,332,586

1,227,766

1,228,390

1,252,566

1,693,470

1,494,566

1,629,066

1,717,070

1,535,614

1,902,628

1,232,846

比 例
（%）

0.037

0.133

0.134

/

0.113

0.105

0.105

0.107

0.144

0.127

0.139

0.146

0.131

0.162

0.105

表决
结果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关于《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
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会批准中国长
安汽车免于发出

要约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

关于公司与认购
对象签署《关于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之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采取填补
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2025 年-2027年）》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1,093,274,037

1,093,197,853

1,084,500,361

1,104,487,032

1,093,238,081

1,092,998,480

1,107,099,311

1,093,566,891

93.101

93.094

92.353

94.055

93.098

93.077

94.278

93.126

79,702,545

79,594,843

88,300,959

68,079,584

79,838,535

80,040,836

66,115,209

79,431,653

6.787

6.778

7.519

5.797

6.799

6.816

5.630

6.764

1,316,646

1,500,532

1,491,908

1,726,612

1,216,612

1,253,912

1,078,708

1,294,684

0.112

0.128

0.127

0.147

0.104

0.107

0.092

0.110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审 议 通
过

（2）B股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5.00

6.00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

排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
效期限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同意

票数(股)

24,229,508

88,857,816

88,619,005

/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8,619,005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8,619,005

88,857,816

88,857,816

比例（%）

21.308

78.143

77.933

/

78.143
78.143
78.143
78.143
78.143
77.933
78.143
78.143

78.143

77.933

78.143

78.143

反对

票数(股)

89,456,337

24,828,029

25,066,840

/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25,066,840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25,066,840

24,828,029

24,828,029

比例（%）

78.670

21.834

22.044

/

21.834
21.834
21.834
21.834
21.834
22.044
21.834
21.834

21.834

22.044

21.834

21.834

弃权

票数(股)

25,400

25,400

25,400

/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比 例
（%）

0.022

0.022

0.022

/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
准中国长安汽车免于发

出要约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
署《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2025年-2027

年）》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88,857,816

83,179,687

93,818,423

88,857,816

88,619,005

95,290,234

88,857,816

78.143

73.150

82.506

78.143

77.933

83.800

78.143

24,828,029

30,506,158

19,867,422

24,828,029

25,066,840

18,421,011

24,828,029

21.834

26.828

17.472

21.834

22.044

16.200

21.834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

25,400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

0.022

（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

排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
效期限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
准中国长安汽车免于发

出要约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
署《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同意

票数(股)

987,014,135

1,092,179,439

1,091,822,718

/

1,092,812,057
1,093,002,657
1,092,861,357
1,092,569,057
1,093,073,953
1,093,318,934
1,093,695,617
1,093,889,883

1,093,492,333

1,092,991,384

1,093,098,977

1,093,274,037

1,093,197,853

1,084,500,361

1,104,487,032

1,093,238,081

1,092,998,480

比例（%）

84.052

93.007

92.977

/

93.061
93.077
93.065
93.041
93.084
93.104
93.137
93.153

93.119

93.077

93.086

93.101

93.094

92.353

94.055

93.098

93.077

反对

票数(股)

185,650,749

80,555,313

80,897,424

/

80,148,585
80,062,805
80,203,481
80,471,605
79,525,805
79,479,728
78,968,545
78,686,275

79,265,281

79,399,216

79,961,405

79,702,545

79,594,843

88,300,959

68,079,584

79,838,535

80,040,836

比例（%）

15.810

6.860

6.889

/

6.825
6.818
6.830
6.853
6.772
6.768
6.725
6.701

6.750

6.761

6.809

6.787

6.778

7.519

5.797

6.799

6.816

弃权

票数(股)

1,628,344

1,558,476

1,573,086

/

1,332,586
1,227,766
1,228,390
1,252,566
1,693,470
1,494,566
1,629,066
1,717,070

1,535,614

1,902,628

1,232,846

1,316,646

1,500,532

1,491,908

1,726,612

1,216,612

1,253,912

比 例
（%）

0.139

0.133

0.134

/

0.113
0.105
0.105
0.107
0.144
0.127
0.139
0.146

0.131

0.162

0.105

0.112

0.128

0.127

0.147

0.104

0.107

12.00

13.00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2025年-2027

年）》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107,099,311

1,093,566,891

94.278

93.126

66,115,209

79,431,653

5.630

6.764

1,078,708

1,294,684

0.092

0.110

（4）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
码

1.00

2.00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
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

排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
效期限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批
准中国长安汽车免于发

出要约的议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
署《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回报规划（2025年-2027

年）》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股)

24,229,508

88,857,816

88,619,005

/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8,619,005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8,619,005

88,857,816

88,857,816

88,857,816

83,179,687

93,818,423

88,857,816

88,619,005

95,290,234

88,857,816

比例（%）

21.308

78.143

77.933

/

78.143
78.143
78.143
78.143
78.143
77.933
78.143
78.143

78.143

77.933

78.143

78.143

78.143

73.150

82.506

78.143

77.933

83.800

78.143

反对

票数(股)

89,456,337

24,828,029

25,066,840

/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25,066,840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25,066,840

24,828,029

24,828,029

24,828,029

30,506,158

19,867,422

24,828,029

25,066,840

18,421,011

24,828,029

比例（%）

78.670

21.834

22.044

/

21.834
21.834
21.834
21.834
21.834
22.044
21.834
21.834

21.834

22.044

21.834

21.834

21.834

26.828

17.472

21.834

22.044

16.200

21.834

弃权

票数(股)

25,400

25,400

25,400

/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25,400

-

25,400

比 例
（%）

0.022

0.022

0.022

/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

0.022

本次股东会第1至13项提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中第4项提案已对子议案逐项表决。

本次股东会第2至13项提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的股份数为3,193,837,298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启光、许志刚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2．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3．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7日


